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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卷

■蔡青黄文

一名湖北武穴籍在校女学生， 却在武汉
主城区购买了两套房产， 其中一套位于东湖
边的豪宅花费 210万元。 她为何出手如此阔
绰？ 原来，她的父亲是时任武穴市委副书记、

外号“ 冯千万”的冯汉武。 冯家乔迁之喜时高
调宴请宾客，吸引了群众的眼球，也引起湖北
黄冈市纪检监察部门的注意。

黄冈市纪委查明， 冯汉武多年来敛财近
1300万元，目前，已追回 1100多万元。

在校女儿购豪宅
据黄冈市纪检监察部门称：今年 52岁的

冯汉武系武穴市人， 曾任领导秘书， 人脉深
厚，2002年起任武穴市委专职副书记。他为人
精明能干，任县级干部 16 年，政策理论水平
较高。

2008年， 一些举报冯汉武的信息不断汇
聚到黄冈市纪检部门：他被武穴人称作“ 冯千
万”，其女儿在武汉有两套房产；他与个体老
板们交往甚密， 经常有老板聚集在其家中抹
牌赌博；他曾以“ 乔迁”名义广发请帖，邀请企
业老板、党政干部到武汉庆贺，借机收受礼品
礼金，引起很大关注。

调查中，冯汉武房产的有关情况，成为举
报是否属实的关键突破点。 纪检部门通过武汉
市房产局了解到：2004年，冯还在上学的女儿

以 66万元购得“ 都市经典”房产一套；2007年，

她又以 210万元购得“ 东湖天下”房产一套。

“穷亲戚”付高房款
一名在校学生出手为何如此阔绰？ 巨额

钱财从何而来？ 办案人员在调查中发现，冯汉
武之女的购房资金， 来自冯的内弟媳郭某的
个人银行账户。 而据了解，郭某与其丈夫都是
普通职工，根本没有能力支持冯家购置豪宅。

调查发现，冯汉武之妻宋某的银行账户，

与郭某的账户资金来往频繁，且数额较大。 而
郭某的账户不仅时有大额资金进出， 且与数
名私营业主有往来。 这些异常现象，说明冯汉
武存在转移赃款的嫌疑。

进一步调查发现， 个体老板伍某曾给深
圳的卢某汇款 30万元，卢某随后又给冯汉武
的妻子宋某汇款 30万元。 这二者之间，到底
隐藏着什么秘密？ 原来，冯汉武多次向有关单
位打招呼，将某建筑项目交由伍某开发，并为
其减免了有关税费；伍某为表示感谢，经卢某
之手向冯行贿。

至此，通过外围突破，冯汉武受贿的多个
证据被查实。 2009年 5月 14日，黄冈市纪检
部门正式对其实施“ 双规”。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冯汉武心智大乱，情
绪一度失控。2009年 7月初，审查进行到一个
多月时， 他累计交代了 1500万元的问题，扣
除合法收入和债务 ， 其违纪违法金额高达
1300多万元， 其中涉嫌受贿人民币 200余万

元、港币 6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460余万
元。

此后，冯汉武又用了近一个月时间，列出
400多名向其行贿、送礼的人员名单。 这些人
员，散布全国。

高息放款收贿赂
目前， 有关部门已追回冯汉武的违法违

纪金额 1100余万元和部分港币。 今年 1月 31
日，他因涉嫌受贿罪被刑事拘留，2月 11日被
批准逮捕。 同时，随案查处相关人员 8人，移
送司法机关处理 6人。

调查发现，冯汉武敛财方式花样繁多。 他
经常借过年过节、外出学习、购房搬家、干部
调整以及解决干部家属工作之机， 大肆收受
礼品礼金；帮助建筑商承接建筑工程、帮助民
营业主申报项目和申请资金，并从中收受“ 好
处费”；向相关单位和个人变卖其收受的大量
烟酒礼品，兑换成现金；编造外出办事、向上
送礼等理由，从财政拨款或到相关部门、乡镇
后直接伸手拿钱，不留痕迹地据为己有；向其
分管的单位领导打电话，为自己在商店、餐馆
的消费买单等等。

另外， 冯汉武还向有求于己的老板“ 放
款”，利息高达 20%—50%，变相受贿。

据其交代， 除了 400多万元存放在亲戚
名下之外，他还有大量赃款以“ 放款”形式存
放在 13名建筑老板、私营业主手中。 目前，办
案人员已追回这部分款项 830多万元。

替人跑官跑项目
经黄冈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终结，8月 4

日， 冯汉武被移送黄冈市黄州区检察院审查
起诉。

检察机关查明：1999 年至 2009 年间，冯
汉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多
次非法收受他人钱款共计人民币 170多万元、

港币 3万元。

如 2007年至 2009年， 冯汉武在担任武
穴市委常委、副书记期间，在某大酒店项目建
设等事项上为房地产老板王某提供帮助，为
此先后 5 次收受王某“ 孝敬”的人民币 48 万
元、港币 1万元。

2002年至 2009年，冯汉武在废铁收购生
意以及废旧品回收市场征地拆迁补偿等事项
上，为陶某提供帮助，为此先后 11次非法收受
陶某的“ 感谢费”33万元。

冯汉武还利用一些干部希望帮忙提拔和
解决工作之机，大肆敛财。 如 2005年，他帮助
他人从武穴市青林派出所所长调任交警大队
长，为此收受 1万元；2008 年，他帮该市教育
局一名普教科长调任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
任，为此收受 1万元；2004年至 2009年，他接
受武穴市农机局局长罗某请托， 在农机局相
关事项上提供帮助， 为此先后 7次收受罗某
的 7万元贿赂。

一个在校女生为何坐拥两处豪宅
原来爸爸是市委副书记敛财千万

她在庭上说：人生没有捷径可走
之前呢，她以假保单骗了28个车主的保险费

她说为留住客户才出假保单
孙鸥群，2007年进入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公司做业务员。 2008年 2月，她和保险公司终止了劳动合同。

“ 你已经离开保险公司了，为什么还收取客户的保险费？ ”

公诉人问。

“ 离开中华联合保险后，我手上还有很多客户，本来打算
换一家保险公司的，但后来其他公司已经满员了。 ”孙鸥群说。

“ 为了留住客户，你就私下收取保险费？ 你的真实想法是
什么？ ”公诉人觉得她没有说出最真实的动机。

“ 因为当时……”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但她始终没
有承认自己贪心。

从 2008年 8月到 2009年 12月，孙鸥群以保险公司业务
员的身份，骗取了 28个车主总共 85563元的保险费。

客户在孙鸥群那里投保后，她会像
模像样地给他们保单和发票。

那么，她的保单和发票是哪里来的？

“ 网上买的。 ”孙鸥群说，为了使假
保单和发票能以假乱真，她传了一份有

印章的复印件给造假方。对方依葫芦画
瓢，伪造好了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公司的保单以及保险业专
业发票，卖给孙鸥群。

第一个上当的是老客户张某，一份

假保单和一份假发票， 他掏给孙鸥群
3000元。

此后， 这样的假保单和假发票，孙
鸥群发出了近 30份， 没有一个客户发
现是假的。

■本报记者余春红通讯员西法

一米五八的个子，稍胖，当这个 27岁的“ 保险公司老板”

走进法庭时， 旁听席上一位 50来岁的妇女起身喊了一句：

“ 囡，态度好点啊！ ”

昨天上午，离职保险业务员孙鸥群假保单案在杭州市西
湖区法院开庭审理。

一个小时的庭审后，法庭当庭以诈骗罪判处孙鸥群有期
徒刑 4年 6个月，并处罚金 8000元。

假保单和发票都是网上买的

让人无法理解的是 ， 孙鸥群俨
然开起了一个个人 “ 保险公司 ”， 因
为在她这里 “ 投保 ” 的客户 ， 出险
后 ， 她基本上都会给予理赔 。 有的
甚至理赔数额还超出了她收取的保
险费。

车主赵某和章某夫妇曾经在她那
里先后为两辆车 “ 投保 ”， 总共付了
6100 元 “ 保险费 ”。 孙鸥群花了 880
元给这对夫妇的其中一辆车交纳了交
强险。 2009年 9月， 赵某夫妇的一辆
车出了事故， 事后孙鸥群“ 理赔” 给

他们 9800元， 远远超出了保费数。

到孙鸥群被抓时止， 她共理赔给
车主近 5万元。 此外， 她在收取“ 保
费” 后， 给部分车辆交纳了交强险。

“ 除了那些没有维修清单和发票
的， 我基本上都赔的。” 孙说。

出险后基本上都给予理赔

对于孙鸥群的行为 ， 检察院认
为已经构成诈骗罪 ， 量刑应在 3 年
到 10 年之间， 并处罚金。

孙的家属为她请了辩护律师 。

律师说 ， 她的犯罪主观恶意较轻 。

从她能及时 “ 理赔 ”， 并且为一些车
主交交强险上可以看出 ， 她的良心
还没有完全泯灭。

“ 我 深 刻 反省了自己———曾经
那 么 相 信 我 的 客 户 ， 我 却 欺 骗

了 他 们 …… 人 生 没 有 捷 径 可 走 ，

只 有 一 步 一 个 脚 印 ， 才 能 走 得
踏 实 。 ”

最后陈述时 ， 孙鸥群声音响了 ，

表达也十分流畅。

“人生没有捷径可走”


